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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敦促及鼓勵教師重視教學，特訂定

本校教師升等前置教學審查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在本校實際任職滿二年(含)以上之各級教師始可提出申請接受升等

前置教學審查。 

第三條 本辦法不適用於聘任後八年內需通過第一次升等(本校教師解聘停聘

或不續聘辦法第三條規定)之教師。 

第四條 本校各級教師通過本辦法規定之審查標準，始可依本校「教師及研究

人員升等審查辦法」提出升等申請。通過審查後其有效期為兩學期，

並於通過之該學期起算。 

第五條 升等前置教學審查分為「教學基本責任」、「教學獎勵與積極措施」

及「教學評量」三大項目。上述三項之分數總和為教學審查總分。總

分 70(含)以上為通過。分數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位，餘四捨五入。對

於分數之計算有疑義時由教務處統一認定之。 

一、教學基本責任：至多 60 分。 

(一) 以下以教師申請教學審查當學期之前四個任教學期所有課程

為計算範圍，各項數據以教務處有紀錄在案可查考者為準。 

1. 所有任教課程均於學生選課日期以前將授課大綱張貼上網

者，加 10 分；未滿足者，每少一門課程少加 1 分。 

2. 所有任教課程均按教務處規定時程 (未受催繳) 繳交學生成

績，加 10 分；經教務處催繳一次者，每一門課程少加 0.5 分；

經教務處二（含）次以上催繳者，每一門課程少加 1 分。 

3. 所有任教課程於送出學生成績後，均未向校教務會議提出申

請更正成績者，加 10 分；曾提出申請更正成績一至二門課程

者，每一門課程少加 0.5分；曾提出申請更正成績三門課程(含)

以上者，自第三門課程起，每一門課程少加 1 分。 

4. 其他有助教學成效或有違教學責任之事宜，由教務長或單位

主管提校教評會，視情節輕重加減 1~3 分。 

(二) 以下以教師申請教學審查當學期之前四個任教學期教學意見

調查有效之全部課程為計算範圍。「情況嚴重」定義為：一半(含)

以上學生回答之分數，5 點量表在 2 分(含)以下；7 點量表在 3(含)

分以下。「情況較輕」定義為，未達「情況嚴重」，而且一半(含)

以上學生回答之分數，5 點量表在 3 分(含)以下；7 點量表在 4(含)



分以下。「符合規定」定義為沒有「情況嚴重」或「情況較輕」

之狀況。 

1. 於所有任教課程，教師均按時上課，符合規定者加 10 分；遲

到早退情況較輕者，每一門課程少加 1 分；遲到早退嚴重者，

每一門課程少加 2 分。 

2. 於所有任教課程，教師均依授課大綱授課，符合規定者加 10

分；未依授課大綱授課情況較輕者，每一門課程少加 1 分；

未依授課大綱授課情況嚴重者，每一門課程少加 2 分。 

3. 於所有任教課程，教師均親自授課，符合規定者加 10 分；未

親自授課情況較輕者，每一門課程少加 2 分；未親自授課情

況嚴重者，每一門課程少加 3 分。 

二、教學獎勵與積極措施：至多 40 分 

(一) 以下以教師申請教學審查當學期之前 10 個任教學期為計算

範圍。 

1. 每獲一次本校傑出教學獎，加 20 分。 

2. 每獲一次本校優良教學獎，加 10 分。 

3. 每獲一次各院傑出或優良教學獎，加 4 分。 

4. 同一學年度獲獎紀錄不予重覆計分。 

 (二) 以下以教師申請教學審查當學期之前四個任教學期為計算

範圍。下列每一項目個別累計最多加 4 分。 

1. 每參與一次教師教學研習會，加 0.5 分。 

2. 依本校傳習制度，經校內傳習教授指導並被其認可者，

每學期加 1 分。 

3. 進行課程、教材設計改善，確有實效，經校教評會認可

者，每案加 1 至 3 分。 

4. 提供教材與上課錄影等資料，由各院組成之教學評鑑小

組進行評鑑後，提供教學自我改善方法與具體意見，經

校教評會認可者，每次加 4 分。 

5. 獲教育部教學改進計畫補助，總主持人每案加 2 分；參

與教師至少完成一門課程之改進計畫者，每案加 1 分。 

6. 指導學生製作專題、表演、寫作等而獲得全校比賽前三

名者，每次加 1 分；獲得全國比賽前三名者每次加 2 分，

佳作者每次加 1 分；獲得國際比賽前三名者每次加 4 分，

佳作者每次加 2 分。 

三、教學評量：至多 40 分。以教師申請教學審查當學期之前四個任教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有效之全部課程為計算範圍，由申請人任擇以

下第一式或第二式計算之；必要時得採第三式計算之。 

第一式： 

1.40 減【教學意見調查課程排名百分比乘以 40】為教學評量分

數。 



2.課程排名百分比計算方式： 

  (1) 教學意見調查排名百分比以各院（通識教育中心）為單位，

並將各院（通識教育中心）大學部與研究所課程分別計算

排名。 

(2) 依申請審查之教師全部有效之課程教學意見調查分數之排

名百分比加總，除以該教師教學意見調查有效之全部課程

總數後，所得百分比即為該個別老師教學意見調查課程排

名百分比。 

第二式： 

申請教學審查之教師於 96 學年度(含)以後，所授課程的有

效之課程教學意見調查分數，大學部每一門課皆達 5.0 分以

上，研究所每一門課皆達 5.2 分以上；且於 95 學年度(含)

以前，所授課程的有效之課程教學意見調查分數，大學部

每一門課皆達 3.5 分以上，研究所每一門課皆達 3.75 分以

上者，教學評量分數以 10 分計。 

 

第三式： 

申請教學審查之教師於申請時前四個任教學期皆無已進行

有效之教學意見調查之課程者，可提供教材與上課錄影等

資料，向教務處申請教學成效專案審查，審查小組由校外

專家組成。審查通過者，教學評量分數以 10 分計。 

第六條 教師升等前置教學審查由教務處每學期接受申請辦理一次，並將審查

結果送請校教評會審定。 

第七條 校教評會審定後之升等前置教學審查分數，教務處應以書面通知申請

教師，並以副本通知其所屬單位之主管；如申請人兼任所屬單位主管

職務，則以副本通知其更上一級所屬單位之主管。 

第八條 申請升等前置教學審查之教師如不服審議結果，除得依「本校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之規定向本校申評會提出申訴外，亦

可於收到審查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校教評會提出

申覆；校教評會應於收到申覆申請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審議，惟如

需組專案小組查處，必要時得延長十四日，逾期未提審議結果，視同

申覆成立。 

申請教學審查教師不服校教評會審議結果，如已逕向本校申評會提出

申訴者，不得再向校教評會提出申覆，已進行中之申覆，亦應即停止

審議。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通過、校務會議通過，再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